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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林场收入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湖北太子山国有林场为例 

黄彦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3） 

【摘 要】国有林场作为我国林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问题成为当前林业经济管理研究的热点之一。本

文运用实际调查和文案调查的方法，研究了太子山四个国有林场的经营管理情况、总收入构成情况，深入分析了国

有林场总收入影响因素，并对其经济效益未来发展方向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国有林场；总收入；影响因素 

一、研究区域概况 

1、自然地理概况 

湖北省太子山林场管理局位于京山县西南部，林场管理局总面积113475 亩，森林覆盖率85% ，其中有林地面积77430 亩，

活立木蓄积393940 立方米。现有林地面积99315 亩，其中公益林面积55860 亩，占林地面积72.14% ，商品林面积57615 亩，

占林地面积27.86%。具体到各林场，石龙林场2736.4 公顷，仙女林场2357.19 公顷，雁门林场1641 公顷，玉玲林场830 公顷。

总蓄积：石龙149861 立方米，仙女156341 立方米，雁门45684 立方米，玉玲39360 立方米。太子山林场管理局北倚大洪山，

南接江汉平原，位于两者的交接地带，其地貌分为低山、低山丘陵、丘陵、岗地和溪谷等五种类型，地理位置特殊，有明显的

噶斯特地貌，其海拔40.3—467.4 米，地势由东北向西南逐渐降低。太子山林场管理局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性气候区，年平均气

温16.4 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094.8m m ，相对湿度为70%。降雨主要集中到4—8 月，一般是夏秋多雨，冬春干旱。在局部地区

受森林影响已形成了略有差异的小气候。太子山林场管理局气候条件适宜，植物资源丰富，据统计，现有乔灌藤等植物138 科

204 属，天然植被以壳斗科的栎类为主，人工植被主要有山木林、松林、柏木林、经济果树林、混交林以及多种阔叶林。用材

林树种有杉木、马尾松、泡桐等；绿化树种有白玉兰、樟树、石楠等；经济林树种有板栗、柑桔、桃、李、梨等。 

2、社会经济概况 

太子山林管局始建于1957 年11 月，原称国营太子山林场，1963 年10 月更名为湖北省太子山林场管理局。现直属湖北省

林业局，系正处级的国营事业单位。太子山林管局现辖有石龙、仙女、雁门、王岭4 个林场和林科所、子弟学校、职工医院、

派出所、制药厂、机械厂、木材经营管理中心、后勤服务中心等19 个单位，其中林业单位有6 个、企事业单位4 个、事业及服

务管理单位9 个。太子山林管局总人口2211 人，其中在职职工750 人，退休职工432 人。太子山林场管理局地处汉宜公路南北

两侧，交通以陆地运输为主。林区内有自修公路73 公里，社会公路50公里，简易公路可通达各生产队，道路四通八达。2010 年

太子山林场管理局总收入9019.7 万元，其中销售收入6972.7 万元，自营经济收入2047，利润331.5576 万元。其中第一产业收

入1311.8 万元，占总收入的14.54% ；第二产业收入5989.1 万元，占总收入的66.4% ；第三产业总收入1718.8，占总收入的

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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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有林场收入现状分析 

1、国有林场收入构成指标分析 

通过查阅太子山林管局编制的林业、森工统计报表，并通过对当地林场进行实地考察，本文认为，构成太子山地区国有林

场收入结构的指标主要有销售收入、自营经济收入、政府拨款和承包收入（其中承包收入在 2001 年以后没有统计），具体情况

见表 1。此外，本文分析的国有林场收入对象不光指林场本身，也指作为林场重要部分的林场职工。 

 

所谓林场销售收入是指林场发生在商品产品、自制半成品或提供劳务之中，使商品产品所有权转移并收到货款、劳务价款

或取得索取价款凭证而认定的收入。具体到太子山国有林场三大产业结构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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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际情况，销售收入中第一产业分为木质林产品和非木质林产品收入，其中木质林产品主要是木材的生产销售净额（排

除上缴上级的一部分等，一般为总销售额的70% ～80%）；非木质林产品包括苗木产品、水果（主要是柑橘、梨、桃）、粮食作

物（主要是稻谷）、经济作物（主要是花生、芝麻）、养殖业（主要是猪、牛、羊、鸡）、松脂。第二产业随着转制在国有林

场基本没体现。第三产业主要是运输业、商业和服务旅游业。 

与销售收入相比，自营经济出现于80 年代以后，部分职工利用家庭小院或从林场承包土地办小菜园、小养殖场和小加工厂

等，逐步形成了较大的商品生产能力。由于庭院经济在生产上具有早晚能管，老少能干，规模小、投资少、见效快、容易操作，

对市场需求反映灵敏等特点，很快成为发展商品生产、繁荣城乡市场、活跃场所经济的一种新形式。 

在收入的构成中还有一部分就是来自政府的拨款，主要包括项目款、政府财政拨款和补贴（如公益林补偿等）。 

2、国有林场收入变化情况及现状分析 

各国有林场产业收入（自营经济和销售收入）与太子山林管局总收入对比如图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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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1 中可以看出林管局总收入逐年增加，除王岭林场外，其余三个林场的产业收入呈现增加后又下降的趋势。随着年份

的增长，国有林场收入占整个太子山林管局总收入的比例越来越少。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林管局工业企业逐渐从无到有并发

展壮大，先后建立了机械、制药、建材、化工、木材加工等 20 多家企业，其中有很多企业属第二产业，为林管局的经济建设作

出的贡献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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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大国有林场收入构成来看，销售收入和自营经济收入是林场的主要收入来源。本文将销售收入和自营经济收入以三大

产业划分，图2—5 可以看出，四大林场的产业收入主要来自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而第二产业带来的收入基本在2004年处逐

渐变为0，排除数据自身统计方面的问题，本文认为，这是由于国有林场一直在经营管理上存在很大问题，资金技术上也存在短

缺，内忧外患等各种因素严重制约了国有林场的有序运营，所以国有林场不得不通过转制将自身一部分承包出去，从而转变危

困局面。经转制变为私有化的三家单位———太子山药厂、太子山机械厂和宏太木业公司已基本支撑了整个第二产业。第一产

业和第三产业收入随年份增加变动较大。具体来看，石龙林场和雁门林场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在销售收入构成的主导地位一直

不定，出现二者相互交叉现象；而仙女林场和王岭林场第一产业收入一直与第三产业收入同比例变化，且第一产业收入一直是

销售收入的主要来源。 

具体比较一下各年各林场之间销售收入和自营经济收入比例大小关系，以及各林场内部销售收入和自营经济收入 11 年来的

变化情况，如图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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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6 可以看出，四个林场销售收入一直基本处于稳定状态，在 2004 年和 2005 年有略微的下降。具体到各林场，11 年

来仙女林场和石龙林场一直是总销售收入的主要来源，2000 年至 2003 年仙女林场的销售收入占总林场销售收入的比例最大，

但从 2004 年至 2010 年，石龙林场飞速发展，其销售收入反超仙女林场，并一直占据最大比例。与这两个林场相比，雁门林场

和王岭林场的销售收入较少，一方面是因为二者规模相对较小，另一方面也因林场自身管理、经营能力不足。在自营经济方面，

石龙林场处领先地位，2000 年至 2010 年其占自营经济收入的比例一直最大，且远远高于其他林场。其次是仙女林场和雁门林

场。虽然仙女林场大多数年份自营经济收入都高于雁门林场，但根据其人数规模和创造总收入情况来看，雁门林场自营经济带

来的收益相对较高。这一点可从 2008 年太子山国有林场自营经济收入调查中看出（见表 3）。 

 

从各林场自身销售收入和自营经济收入的比例角度来看，石龙林场的产业总收入一直以自营经济为主，且自营经济的比例

呈先增加后略微降低的趋势。其他三个林场自营经济收入与销售收入变化趋势不明显，呈上下波动状态。雁门林场产业总收入

也基本是以自营经济为主，而王岭林场以销售收入为主，仙女林场在不同年分变现不同。 

从销售收入的结构来看，主要是第一产业，木质产品即木材的带来的销售收入最多，其次是苗木产品。可见林业苗圃的培

育及其所带来的收入、利润已渐渐被林场所认可，且发展迅速。从自营经济收入的结构来看，主要是第一产业中的养殖业、苗

木生产占收入比例较高，尤其是畜牧业；第三产业中商业占收入比例较高（见表 4、图 7、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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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有林场总收入影响的回归分析 

1、影响国有林场总收入指标的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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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对现有研究的分析、结合国有林场本身的实际情况及所收集数据的有限性，选取了三个指标来考察国有林场的影

响因素，分别为采伐蓄积量、总产值和是否划分公益林（设为0- 1 变量，从2005 年划分）。 

（1）采伐蓄积量。其是指采伐木材中各种活立木的材积总量。木材采伐的数量及质量，排除林价的变动因素，对木材销售

收入产生很大影响。国有林场是我国木材生产的重要基地，木材销售收入作为林场第一产业收入的重要来源，对林场总收入有

一定影响。此外，国有林场改革提出了对木材采伐限额的要求，所以此指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有林场改革对收入的影响。 

（2）林业产业总产值。其是指以货币表现林业全部产品的总量，从生产角度反映经营单位一年内进行各项物质生产活动所

创造的产品价值总量。它反映一定时期内林业生产总规模和总成果，产值的变化根据实际情况必然会带来总收入的变化，可作

为林场本身特征考虑。 

（3）是否划分公益林。国有林场是我国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它经营很多生态公益林，随着国家对林业生态效益重视程度

的加深，国家一直在加强生态公益林划分政策。根据资料显示，2005 年林管局抽调专人在全局森林分类经营调查的基础上进行

补充调整，对全局省级生态公益林进行界定。2005 年审核落实太子山林管局国家重点公益林面积为36233 亩，其中石龙林场

13709 亩，仙女林场11451 亩，雁门林场7756 亩，王岭林场3317 亩。太子山公益林主要以人工林为主，公益林面积占林地总

面积的52.3%。本文认为有必要分析划分公益林对国有林场收入带来的影响，其原因为：第一，公益林的划分可能会为木材采伐

带来一定的限制，致使木材产出量减少，排除价格变动因素，可能会对第一产业中木材销售收入带来影响；第二，公益林的划

分有利于林场发展第三产业中的服务旅游业，从而影响林场第三产业收入；第三，公益林的划分涉及国家制定的公益林林业产

业的政策和生态效益补偿金政策，会得到国家长期投入的相应资金和补贴。 

2、模型的建立和数据的选取 

（1）划分公益林对国有林场收入的回归分析。首先，回归分析。本文选取了三个自变量即 X 1 采伐蓄积量、X 2 总产值、

X 3 是否已划分公益林，并用其来考察对因变量 Y 国有林场总收入的影响。其中 X 1 视为林场改革因素、X 2 可看作林场自身

特征，X 3 为公益林划分的影响。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如下： 

 

选取 40 个样本数据，做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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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回归分析可发现只有划分公益林对国有林场的收入影响不大，三个自变量中，X 1 采伐蓄积量、X 2 国有林场总产值的t

值均大于2，变量显著，对因变量Y 产生影响，且产生正面影响，为正比例关系。 

其次，统计检验。该模型R - squared= 0.956206909，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整体的影响比较显著。变量中只有X 3 是否

已划分公益林的t值大于2，没有显著的影响，应剔除。 

再次，优化模型。剔除不显著因素后再进行回归，结果如表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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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影响总收入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方程： 

 

由该模型得出，采伐蓄积量每增加1 万立方米，林场总收入就增加0.0.26 万元。总产值每增加1 万元，林场总收入就增加

0.887 万元。 

（2）结果分析。采伐蓄积量和总产值对国有林场收入都成正比关系，比较符合实际情况，而划分公益林对国有林场的收入

影响不大，结果与之前预期相反。结合调查实际情况分析其原因为：第一，生态公益林的建设和经营是一种公益事业，其所带

来的经济效益本身就不是很高，最突出的还是它的生态效益。第二，现阶段生态补偿政策不健全，存在很多问题。首先，补偿

的标准单一，就目前的行政主导体制下，补偿标准确定的主要依据是补偿主体的承受能力，而没有导入市场运作的机制，目前

国家补助标准为75 元/hm 2，但是这个标准没有客观的科学依据，而且据现场调查访问的结果，目前太子山林管局国有生态公

益林的补助标准仅仅为10 元/hm 2，远远不足以支付生态公益林的管护费用；其次，补偿资金渠道单一，目前补偿资金几乎全

部来源于中央或地方的政策性的财政拨款，筹资渠道过于单一，且造成地方财政负担过重，不利于地方政府生态公益林管护工

作的开展，所以依靠公益林带来的补贴收入对总收入影响不大，而且太子山林场由于收入途经较多，所以可从另一方面说明补

偿的多少对收入产生的影响不会很大。第三，林场本身经营面积也在不断扩大，所以公益林的增加可能对木材采伐方面的影响

或限制不大。 

四、国有林场经济效益发展对策 

1、健全政策，完善生态效益补偿机制 

国家应加强特殊用途生态效益补偿金政策；一方面，国家长期投入适量的资金；另一方面，制定比较系统、完善的生态效

益评价体系。同时，应对生态公益林补偿制定相应的补偿标准，分别按森林权属、森林类型、生态位置、林分质量等指标确定

生态补偿标准，针对不同标准的生态林进行不同的补偿力度。注重发展生态公益林林业产业扶持政策。对于生态公益林，应积

极调动经营者开发林下种植业，保证并提高经营收入，以弥补公益林的经营成本。 

2、加强森林资源综合管理，发展旅游服务业 

加强森林资源的综合管理即对公益林的管理，严禁盗砍盗伐现象，进一步加强生态旅游业的发展，从而提高林场第三产业

的收入。 

3、充分利用森林木质资源，增加经济效益 

（1）合理进行木材采伐，增加收入。太子山各林场对早期营造的人工林抚育间伐，生产小径材，对成熟林及过熟林进行小

面积间伐。1969 年至 2006 年，林管局各林场共生产销售规格材 120111.9 立方米，小径材 93227.4 立方米，薪炭材 3253184 吨，

竹 31299 根（见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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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并完善经营管理制度，保障木材经营规范性。森林经营方案是实施森林可持续经营和森林认证的核心部分。拟定

森林经营方案有利于森林经营者从短期经营转向长期的森林可持续经营。因此，经营者需要完善森林经营方案，加强实施力度，

根据林业长远规划编制森林经营方案，并将森林经营方案落实到年度计划，拓展森林经营方案的内容。同时，森林作业也是森

林经营的重要内容，应当建立相关档案体系，对作业设计及其调整内容进行备案，方便查阅。 

虽然木材采伐量的增加会使林场总收入增加，但是考虑到林业生态效益和森林可持续发展，我们应该控制木材采伐量，提

高木材采伐蓄积量，即采伐木材的质量。 

（3）发展种苗花卉业，节省造林成本，提高经济收入。目前太子山林管局下属的四个林场都在积极培育绿化苗木及花卉，

引进绿化苗木品种，建立苗圃基地。1979—2006 年，四个林场共销售苗木 4592.49 千株，共创产值 1645.96 万元，由此可以

看出，发展种苗花卉业具有很大的空间（见表 8）。 

 

（4）开发林特产品，改善经济状况。林特产品加工业是林场创收的特色产业。依托自身生态和林业资源优势，发展特色加

工业，可降低成本，增加收益。从目前太子山国有林场现状看，松脂是制造松香和松节油的原料，作为太子山的特色林产品，

应注重松脂的开发利用，保证质量的同时创立自身品牌，找准时机推向市场，拓宽销售渠道，增加经济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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